
的披露不符合国家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的

规定，注册会计师应当采取以下措施判断错报金额产生的

影响：（1）将错报金额与重要性水平比较。注册会计师应当将

被审计单位拒绝调整的错报金额与推断的尚未发现的错报

金额综合起来，判断是否对会计报表使用人的决策产生影

响，并重点考虑错报金额的牵扯性。（2）确定错报的可计量

性。有时，错报金额是难以计量的。例如，被审计单位拒绝披

露当前的诉讼案件或在资产负债表日后购入的公司。在此

情况下，注册会计师要判断事项涉及的金额可能对会计报

表使用人决策造成的影响。（3）确定错报的性质。错报性质的

不同对会计报表使用人的决策产生的影响不一样，对注册

会计师出具审计报告类型的影响也不一样。
如果因审计范围受到限制，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

证据，注册会计师应当将由此引起的错报与重要性水平进

行比较，并考虑其牵扯性。与前一种情况引起的错报相比，

注册会计师判断因审计范围受到限制引起的错报更加困

难，主观性更强。
（作者单位：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专业标准部）

责任 编辑  孙 蕊

CPA理论与实践

如何确立独立审 计准则的

法 律 地 位

裘理瑾  覃 东

一、引言

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问题是当前《注册会计师法》修

订的热点之一。社会各界普遍反映征求意见稿在这方面有

不少新的突破，但也有不少人提出对此问题需作进一步商

榷。
独立审计准则的法律地位问题与“审计社会期望差”问

题密切相关，尽管审计期望差已不是一个新话题，但过去的

研究并未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从传统的理解来看，审计期

望差的存在是由于公众对审计作用的错误认识，因而解决

的办法应当是加强沟通与宣传，促进公众对审计行业的理

解。但笔者认为，这只是一种表面的原因，没有抓住问题产

生的根本制度原因——独立审计准则的法律地位。

二、制度成因

从经济学角度观察，注册会计师行业有一种奇特的制

度安排：注册会计师提供的是一种公共产品，但产品的质量

却是由营利性的私营部门来决定，审计期望差出现的主要

原因就在于此。为说明这一问题，首先我们来考察一下社会

审计服务与私人产品的区别：

（一）公共产品与决策的外部性

以商品为例，如果商家询问顾客是否需要质量最好的

商品，答案并不一定是肯定的。消费者可能在小商品市场或

豪华的商场中购物，从整个行业来说，消费者对于这两种购

物场所都没有产生过任何期望差，其原因在于价格与质量

是由消费者自己选择的。在选择小商品市场的低价格的同

时消费者也就接受了较低的质量；而在选择商场的高质量

商品和服务的同时也就接受了商场的高价格。在这一过程

中，质量和价格都是消费者决策所考虑的变量，消费者可以

自己做出权衡，他们清楚地知道：商品的质量与价格是相关

的。
然而，审计服务面临的情况完全不同，绝大多数情况

下，外部使用者无须为会计信息的使用付出成本，证券市场

上的会计信息更是一种公共产品。因此，尽管会计信息的质

量受到信息生产成本的制约，但投资者只考虑会计信息对

其投资决策的价值，而不会去考虑会计信息的生产成本。对

于投资者个人而言，信息成本是外部变量，其多少与己无

关；他所关心的是会计信息的质量，信息质量越高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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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计准则的社会契约功能

尽管对公众个体而言，审计成本可以作为外部变量不

予考虑，但对整个社会来说，一切收益与成本都是内部变

量，社会的选择应当以审计收益最大化为原则。采用抽样审

计技术能够以合理的成本检查出会计报表中大多数的错报

和漏报，因此是符合收益最大化原则的。如果要完全发现会

计报表中的错弊，社会则可能需要为此付出比以往高出十

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审计费用，这对整个社会来说可能是得

不偿失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公众对审计作用的过高期望是

不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为明确社会的有效选择，社会应当

有一份公共契约，对于符合审计收益最大化的审计程序做

出要求。这份公共契约在确定审计程序的同时也确定了社

会可接受的审计成本水平以 及与成本相对应的审计失败

率。因此，如果注册会计师完全遵循了契约所规定的审计程

序，即使会计报表与企业的实际情况有重大出入，注册会计

师也应当免责，因为这种错误是社会为节省审计成本而自

愿付出的代价。不难发现，独立审计准则所发挥的就是这样

一种契约的功能。
（三）审计准则的尴尬地位

尽管审计准则起到了契约的功能，但它具有契约的地

位吗？由于注册会计师协会不是政府部门，也不具备代表公

共利益的资格，因此，它所制定的专业标准在形式上只是一

种“家规”，不是法律规范，也不可能强制公众接受。所以，面

临诉讼时，注册会计师往往无法依靠审计准则来做出有效

抗辩，以执业准则作为法律依据只能是执业界的一厢情愿。

纵览社会各行业，行业标准通常都是由主管部门制定

的，由于行业主管部门是政府的代表，因此这些行业标准对

于行业外同样具有约束力。即便个别领域没有法定的行业

标准，其产品也不会是公共产品，客户会本能地根据价格确

定合理的质量期望。对于公共产品，要么提供者是非营利性

质的（例如慈善机构），对其提供服务的质量不可能要求承担

责任；要么提供者为政府部门（例如公安部门提供治安保

障），其产品质量直接体现了政府的意志。而就注册会计师

行业而言，它虽属于营利性私营部门，但却提供公共产品，

对其执业质量又无法确定标准，所以说，其制度安排存在着

根本性的缺陷，即：独立审计准则缺乏应有的法律地位。

三、美国模式的分析

也许有人认为，我国注册会计师的行业自律体制包括

执业准则的制定模式都借鉴了美国的经验，为什么还存在

上述问题？

（一）笔者虽不敢妄下断言认为完全的行业自律体制不

合理，但有理由认为，完全由执业界自己来制定执业准则首

先在形式上就不易为公众所接受。美国近期发生的事件使

得监管层开始反思其过于信赖的行业自律作用，完全由行

业来制定准则难免授人以柄，给人怀疑的理由。
（二）根据美国《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美国

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将设立一个上市公司会计监督理事

会（Public Com pany Accounting O versight Board）对上市公司

审计业务进行监督，该理事会的五位成员中公众代表占到

三位，理事会拥有制定审计准则、质量控制准则、职业道德

准则、独立性准则的权力。这意味着美国独立审计准则的制

定权已经开始脱离执业界的掌握。
（三）两国的法律制度不同。尽管美国未对审计工作的技

术标准进行正式立法，但英美法系国家中法院判例也是法

的渊源之一，也就是由法官来创设法。多年来的涉及审计报

告的判例积累就已形成一部事实上的法定审计标准。我国

是成文法国家，立法体制和司法环境的差异决定了关于审

计的法定标准一定要通过立法活动来设立，而不是交由法

官来判断。

四、问题的解决

由上可见，解决社会期望差的问题，只能从制度上着

手，也就是由社会各方共同制定审计准则，同时提高准则的

法律地位，使其成为社会契约。目前，《注册会计师法》的修

订正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遇。笔者认为，在修

订工作中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思路：（1）以法律的形式确定注

册会计师协会制定的执业准则为注册会计师过错判定标

准，同时法律对准则的制定过程、准则制定机构的代表构成

作出规定，保证社会各方的参与。（2）由财政部门来制定和发

布审计执业准则，这样，从性质上看，执业准则属于政府部

门的规范性文件，可以作为法院办案的依据；从形式上看，

政府部门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其制定的准则就是一 种公共

契约，应当为公众所接受。当然，无论由哪个机构制定执业

准则，都应当充分征询各方面的意见，真正让社会来共同制

定这份“契约”，这样的执业规范才能具有权威性，才能为各

方所接受。
（作者单位：复旦 大学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  孙 蕊

建议·动态短讯1则
短讯：近日，金蝶公 司推出新一代企业应用软件——金

蝶 EAS for J2EE V3.0。金蝶 EAS 体现了最新的 ER PⅡ管

理思想，是面向大中型企业的新一代企业应用软件，超过

50个应用模块高度集成，涉足企业内部资源管理、横向的

供应链管理、客户资源管理、知识管理、商业智能等。
金蝶 EAS 共分为 J2EE 和.N E T 两个版本。金蝶 EAS

For J2EE 面向更高端的行业应用和个性化需求，如金融、
汽车、烟草、耐用和快速消费品、高科技行业等。

（本刊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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